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空間租借辦法 

 

114 年 2 月 14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法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有效管理空間

場地及其附屬設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之空間場地及其附屬設備，以本院優先使用為原則。但本院有自行

使用或維修場地之必要時，得於十四日前通知取消租借，申請單位不得

異議或請求賠償。 

同一時間有數個院外單位申請租借時，優先順序如下： 

一、 全校性之大型活動 

二、 校內各單位活動 

三、 校外各單位活動 

 

第三條 開放供租借使用之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十時(國定假日

除外)，周末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第四條 租借空間之使用人數依本院各會議空間容納人數為限，不得進行與申

請時申報之用途無關之活動。 

第五條 使用單位應於擬租借之日前六月起至十四日前之期間內事先提出申請，

並於核准後七日內依本院空間場地租借收費標準表，繳交場地維護管

理費。 

第六條 使用單位無法依申請之內容使用時，應主動通知本院並取消租借；已繳

費欲申請退費者，應於預定使用日前兩週之期間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未

依於期限內事先以書面敘明理由者，不退還已繳之費用。超過三次申請

未繳清費用或未依申請內容使用者，於半年內不得再次租借。但因天災

或不可抗力致無法依申請內容使用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使用規範： 

一、 使用單位應負清潔及回復場地原狀之責任，非屬本院之物品或因

活動產生之廢棄物，應於使用完畢之當日撤離。 

二、 有飲食需求者，須事前申請並經本院許可。 

三、 使用租借場地之各項設備，須依本院人員之指導進行操作，如有

因操作不當所生器材損害之維修費用，由使用單位支付。 

四、 自備之設備器材、個人物品等，應派員妥善保管，本院不負保管

責任。如該等器材或物品有遺失或毀損，本院概不負責。 

五、 使用單位如毀損本院公物，應依法負民事及刑事責任。 

六、 使用單位如有下列情形，本院得立即停止租借，除所繳費用不予

退還外，一年內不再受理該單位租借申請： 

(一) 事先未經本院同意即擅自轉借，或使用之事實與申請之用途

不符。 

(二) 違反法令或本校規定。 

七、 使用單位違反前四項規定，且不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者；或因第五

項暫停其一年租借申請後再次違規者，本院得不再受理該使用單

位之租借。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由院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法學院空間場地租借收費標準表 115.05.25修正版 

 

場地空間名稱及席次 
空間場地使用費（/hr） 空間場地清潔費 

（/次） 院內 校內 校外 

王文杰講堂 237席 1,750 3,500 7,000 3,000 

富邦法學講堂 

承恩講堂 

141席 1,000 2,000 4,000 1,500 

實習法庭 1,000 2,000 4,000 1,500 

明達講堂 64席 1,000 2,000 4,000 1,500 

芶壽生講堂 47席 500 1,000 2,000 1,000 

海商講堂 

丘宏達講堂 

綉水堂 

30席 250 500 1,000 1,000 

一般教室  1,000 

一樓大廳 750 1,500 3,000 1,000 

說明： 

1. 使用單位應於提出申請時檢附具體內容之活動企劃書或議程，本院將依主辦單位認

定使用單位之類別（院內、校內或校外）。本院課程邀請講者、本院及各學科中心、

研究中心為唯一主辦單位（無其他共同主辦或協辦單位）之活動者，免予收費。 

2. 使用單位應於使用前向本校出納組繳清相關費用，並將收據影本送交本院備查。逾

期未繳清相關費用，視同放棄租借之申請。 

3. 租借空間器材之操作得向空間管理人員預約場勘，以半小時為限免予計費，使用單

位如未學習器材操作導致器材損害依本辦法第七條第二款處理。 

4. 場地佈置及場地恢復時間皆計入場地使用時間。 

5. 王文杰講堂、明達講堂、富邦法學講堂、承恩講堂、實習法庭全面禁止飲食，如因

飲食或使用造成汙損，本院將依廠商報價進行清潔或維修後請求賠償，並拒絕再次

租借。 

6. 一般教室係本院 50人以上教室：310、312、313信義講堂、416、517、518、519。 

 


